
华泰财险附加旅行证件重置保险条款 

 

第一条 附加保险合同订立 

本附加保险条款（以下简称“本附加条款”）须附加于保险合同列明的保险人主险条款

使用。 

第二条 保险责任 

在本附加险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持有效证件在中国境外（含香港、澳门、台湾

地区）旅行期间，其持有之旅行证件遗失、遭窃、被劫、焚毁、水渍或其他类似原因导致毁

损、灭失或无法使用时，并于自知道事故发生起的二十四小时内向当地海关、警方或中华人

民共和国驻所在国使、领馆或外交部授权的其他机构或有关当地政府机构报案，保险人在本

附加险合同对应的保险金额内，对重置（即补办或重新办理）旅行证件的手续费用和工本费

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条 责任免除 

存在下列情形或者由于下列原因直接或间接导致旅行证件重置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

偿责任： 

(一) 战争（不论宣战与否）、内战、军事行动、暴动、其他类似的武装叛乱、恐怖活

动； 

(二) 海关或其他政府机关的没收、扣留、隔离、检疫、征收或销毁行为； 

(三) 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行为，隐瞒、欺诈行为、或非法行为； 

(四) 自被保险人发现本附加险合同保险事故发生起二十四小时内未向保险事故发生

地海关、警方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所在国使、领馆或外交部授权的其他机构或有

关当地政府机构报案并领取其出具的保险事故证明文件； 

(五) 在公共场所无人照看或被保险人没有尽到看管义务情况下的旅行证件遗失； 

(六) 被保险人的旅行证件自身有瑕疵或超过有效期； 

(七) 原子能或核能装置导致的爆炸、辐射或污染。 

下列费用，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本次旅行结束后，因重置旅行证件而发生的任何费用； 

(二)因重置旅行证件所发生的住宿或交通费用； 

(三)任何的罚款或欠款。 

第四条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一）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金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二）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 

（三）保险费依据保险金额与保险费率计收，投保人应于本附加险合同成立时一次性缴



清保险费。 

第五条 保险金申请 

（一）旅行证件重置保险金的申请 

保险金申请人凭下列证明文件、资料原件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 

1、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2、保险单原件； 

3、保险金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4、被保险人身份证明； 

5、旅行证件重置所对应的手续费用及工本费清单及发票原件； 

6、被保险人向本附加险合同保险事故发生地海关、警方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所在国使、

领馆或外交部授权的其他机构或有关当地政府机构报案并出具的保险事故证明文件的正本

及其他证明文件； 

7、其他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8、若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等相关

证明文件。 

（二）境外出险申请 

境外出险除须按照本条第（一）款约定提供相应索赔申请文件外，凡由境外机构或个人

出具的索赔文件必须经境外出险当地合法公证机构对文件的有效性及真实性进行公证，或经

中国驻当地所在国使领馆认可。 

（三）所有本附加险合同的损失计算和保险金支付在涉及外国货币时，均折合人民币

计算，并以人民币赔偿。有关汇率以保险事故发生日的中国银行挂牌外汇兑换价为准。 

（四）若被保险人的损失已从其他途径或其他保险单给付赔偿，保险人可根据有关单

位或保险单承保公司出具的相关单证或给付保险金证明，在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金额的限

额内承担剩余部分的赔偿责任。 

第六条 权益转让  

本附加险合同项下，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取得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

位追偿的权利。保险人向有关责任方行使代位追偿权利时，被保险人应当积极协助，并提供

必要的文件和有关信息。 

第七条 本附加险合同效力终止 

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发生时，本附加险合同效力终止： 

(一)投保人解除本附加险合同； 

(二)主险合同解除、终止效力或期满； 

(三)本附加险合同因保险合同或者法律规定的其它情形而终止。 

第八条 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自始无效。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



同效力即行终止。 

第九条 其他条款的适用 

本附加条款与主险条款不一致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本附加条款未尽之处，以主

险条款为准。 

第十条 释义 

旅行证件：指护照、签证及其他出入境所必备之证件，但不包括机票、各种车(船)票、

信用卡、旅行支票、其他有价证券及现金。 

本附加条款的未解释名词，均以主险条款的名词解释为准。 

 


